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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潤青峰社區管理委員會 111年 6月份例行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1年 6月 23日（星期四）晚上 7時 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社區一樓多功能才藝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陳德懿             紀錄：社區經理葉弘凱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表）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：已確認 

柒、總幹事工作報告： 

6月份例行會議總幹事工作報告內容詳參附件，另補充說明社區咖啡

吧檯自正式營運日起至 111年 6月 19日止，共計製作 42杯咖啡套餐

（其中 5杯以現金方式購買）。 

捌、管委會相關作業報告：（略） 

玖、議題討論 

案由一、確認社區普渡時間安排與準備作業聯繫情形。 

說 明：依據本社區管理委員會 111年 5月份臨時動議第六案續辦。 

決 議：訂於 111年 7月 31日於社區中庭空間舉辦，相關準備工作

如下： 

（一）永慶房屋：贊助 15頂 3米帳，預計 111年 7月 30日搭棚，

111年 8月 1日拆除。 

（二）中正里辦公處：協助提供 15張桌子，有關搬運方式再行確

認，並向信義房屋瞭解協助贊助人力之內容。 

（三）大都會車隊：贊助普渡供品。 

另請事先製作普渡活動流程，與其他普渡相關議題於下次會

議討論。 

案由二、有關本社區第 3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準備事項討論。 

說 明：查新潤青峰住戶規約第 11條第 2款第 5目規定，管理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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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選任，由管理委員會於任期屆滿前 2個月辦理，於區分所

有權人會議中辦理選任。 

本社區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任期自 110年 10月 17日起，111年

10月 16止。按前述規定，須於 111年 8月 16日以前依新潤

青峰住戶規約第 5條之程序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。 

決 議：暫訂於 111年 8月 13日上午時段舉行，會議手冊等相關資料

應於會議召開日 14日前寄發。 

有關會議場地部分，請向 435 藝文中心或社區周邊其他大型

公有場館詢問，是否可以社區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目的

借用，以及借用之條件與費用為何。 

請確認會議召開當天之人力支援數量，以及可提供之物品清

單（如投影機、音響等……）。 

請確認一般議案以電子投票之技術可行性，且不論以電子投

票或其他方式投票，開票時現場亦應有即時投影顯示票數之

服務。 

另為鼓勵住戶踴躍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，將視社區財務狀

況納入全程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住戶，研議發放一定面

額之禮券或鼓勵金之可行性。 

本次相關決議內容，另於下次會議續行討論辦理情形，並請於

下次會議前備妥召開本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各項細部作業

流程，以及各項作業之時間點與應注意事項，以利會議進行。 

案由三、研議本社區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修正可行性。 

說 明：查本社區地下室停車空間皆非屬專有部分，為約定共用或約

定專用，故其停放車種及停放管理等方式，於社區規約授權

由管理委員會訂定。 

按本社區 110 年 11 月 14 日修正之新潤青峰停車空間使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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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機車停車位內不得堆置物

品及擺放雜物，停放普通重型機車、輕型機車及具機車外觀型

式之電動自行車以外之車輛（即未包含停放自行車）。該款規

範設計之目的，在於為滿足住戶停放機車之需求不受自行車

所排擠，惟規定實施至今，經多數住戶反映建議可開放機車停

車位停放自行車。 

為瞭解住戶對社區機車停車位是否放寬停放自行車之看法，

本社區自 111年 6月 2日起至 111年 6月 12日止，利用智生

活 APP 社區投票，以及新潤青峰討論區 LINE 群組之投票功

能，同步蒐集住戶意見，作為是否放寬機車停車位車種限制之

參考，同時，於本議案併同討論汽車停車位停放大型重型機車

之規範，以及訪客臨時停車之收費計算方式等相關規定後，研

議修正本社區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之可行性。 

決 議：有關機車停車位是否開放得停放自行車之問題，參考住戶意

見及各式車位管用合一之目的，維持原有停放之規定不予調

整。 

另有關大型重型機車停放部分，經本次會議決議一汽車停車

位得同時停放兩輛以下大型重型機車，惟仍不得與汽車同時

停放。 

社區供訪客車輛臨時租借停放使用之車位計費方式調整，取

消原第 1小時內免費之規定，統一以每小時新臺幣 20元方式

計算。 

因應社區要求至社區施工之廠商，經同意後得暫時停放於社

區無障礙汽車停車位且免收相關費用。 

相關規定修正完成後，另行公告實施。 

案由四、研商調整社區多功能才藝室收費與計價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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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如案由。 

決 議：收費標準等相關規定調整如下： 

（一）以每小時新臺幣 200元方式收費，未滿 1小時者以 1

小時計。 

（二）一次申請租借 3小時收費新臺幣 500元，逾時以每小

時新臺幣 150元加計費用。 

（三）時段包場 6小時收費新臺幣 900元，並限制為 9時至

15時或 16時至 22時兩時段。若後續時段無人預約，

得彈性調整使用租借時段。 

（四）全天包場 13小時收費新臺幣 1,500元，使用時段為 9

時至 22時。 

（五）以包場方式預約繳費後，得於包場日前 7日向管理中

心申請改期或取消預約並全額退費，其中改期以一次

為限。如於包場日前 7日內取消預約者，僅退還 30%

費用。 

（六）開放兒童遊戲室得以時段包場及全天包場方式租借，

預約方式、收費標準、時段、改期及取消預約相關方

式，比照多功能才藝室之規定。 

相關規定修正完成後，另行公告實施。 

案由五、財務監督管理辦法初稿討論。 

說 明：如案由。 

決 議：請各委員論後，針對需求修正之內容提下次會議討論。 

壹拾、臨時動議 

一、有關住戶反映於個人車位安裝電動車充電樁需求一案，因建物原

始設計之各戶電錶分布於不同樓層，且無預留足夠管線供拉線，

如住戶須獨立施作，將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1條第 1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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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、重大修繕或改良，應依區分

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。 

目前社區已另行評估倘利用現有大公用電增設電動車充電樁電

源，獨立電箱約可裝設置 15個電錶作為未來住戶拉設電動車充

電樁電源使用，惟建置費用初步評估約需新臺幣 30萬元，使用

大公用電收費計價等問題亦尚有疑慮。此外，住戶於裝設階段亦

需自行負擔拉線銑洞以及原設置電錶之分攤費用。另一方式，可

以管理委員會向台電公司申請另行配電至社區，惟所涉費用將再

提升。 

倘住戶確實有設置之需求，建議可提案至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

論，以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之議題，由區分所有權人會其

委託人投票決議方式進行。 

二、依據本社區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 4，依約應提供社區地下二層行

動不便車位 73、73-1號電動車充電電源，經討論後電源部分費用

新臺幣 4萬 1,895元由建商支應，其餘部分之硬體建置由社區支

應（詳參附件－社區公共車位充電規劃書），訂於 111月 6月 29

日施工。 

三、為進行社區節電計畫，社區各棟小公計價方式前於今年 3月份更

換為住商簡易型時間電價計費，所需繳納之費用已有達成降低之

成效（詳參附件）。 

現階段將進行地下室停車場車道位置之常亮式燈管改為微波感應

式燈管等作業，經評估全數更換完成後，每月至少可節省 1,500

度電。 

四、昇降設備無障礙標誌及樓層標示設置作業，請通知建設公司處

理，另電梯保護層得於施作時一併拆除，請物業協助於拆除過程

全程錄影，確認無損傷後，與現有已損傷應修復之問題納入後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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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交作業。 

五、包裹領取方式仍以現有規定進行，領取時務必以行動裝置作為認

定住戶之依據，以避免爭議發生。住戶領取包裹時，務必協助再

次核對包裹上之戶別名稱，另有關透過住戶門卡領取之功能部

分，將於訂定完整標準作業程序後再行公告開放。 

六、有關社區住戶購買低溫物品是否得代收，應以新潤青峰郵件包裹

代收管理辦法第 2條第 5款規定認定之，倘為住戶以團購方式購

買之低溫商品，原則不提供冷藏服務，但在不排擠低溫包裹使用

需求且需冷藏之數量極低之條件下，得彈性協助。 

七、社區庫存之 eTag貼紙數量不足，同意再行採購 100張，採購之

eTag貼紙請改以品質優良不易損壞之品牌。 

八、有關優良公寓大廈複評相關作業，將建置各分工項目於雲端表單

內，請協助檢視並各自認領或分配負責之工作內容，依限完成各

項作業。 

九、111年 5月 26日因強降雨造成地下室樓板漏水問題，建設公司訂

於 111年 6月 27日至社區處理，施作範圍包含地下室 2樓往地

下室 3樓之車道、地下室 1樓停車空間及電信室等各區域，請持

續追蹤修繕情形，並確認其應確實完成修繕。施作期間如有影響

住戶停車空間者，務必事先告知並作好防護措施，倘因施工不慎

造成之損壞，應由施工廠商負責賠償。 

十、為評估社區地下室 epoxy破損修復之相關作業方式，請先統計地

下室 3樓至地下室 5樓車位賣出數量後，再洽詢社區周邊是否有

可停放大量汽車位之空間可借用或租用。 

十一、請向社區公設燈具廠商要求提供單迴路控制功能、現有燈具型

錄與購買管道以及未來提供維修服務之相關計價標準，並請其將

社區現有公設燈具控制板位置確實固定，避免線材損壞。 



7 / 7 

壹拾壹、散會：23時 00分 

備註：本次會議重播網址 https://youtu.be/QPWKpJ82z1A 

 

新潤青峰社區管理委員會 

主任委員        




